领取学位证书的通知
请2008年3月申请学位的专升本班同学，来培训中心办公室李老师处领取学位证书。

尽可能本人自领，如请人代领，必须先与李老师电话联系（021－65982937），并预先将手写的委托代领书传真到培训中心（FAX：021－65984662），委托书上写明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姓名、身份证号，被委托人携自己的身份证前来代领。
学位证书遗失不补，同学们要妥善保管。学位证书不邮寄，以防遗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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